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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奭案与沧州之变
———兼论唐元和、长庆之际的横海局势

张达志

(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唐元和十三年发生的横海节度使郑权奏管内沧州刺史李宗奭最终致后者获罪身死一

案的历史记载，存在诸多疑点。通过细致爬梳史料可以发现，元和、长庆之际横海管内沧、景二州

与德、棣二州发生复杂的建置分合，横海治州亦曾在沧、德二州之间发生移改往复。正是在朝廷力

图控制河北的时空背景之下，横海局势的变化与李宗奭的动向才显得如此敏感。将李宗奭案置于

宪宗平藩后河北地区微妙的政治关系之中分析，可以揭示朝廷借横海牵制河北的政治意图，以及

横海诸节帅借李宗奭案与相关战略部署取信朝廷的政治实态。

关键词: 唐代; 李宗奭案; 沧州之变; 横海局势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 2014) 01－0035－10

历史上“大人物”与“小人物”的界定是相对的，例如中晚唐时期天下三百余州的刺史，身为三

至四品的地方长官，下辖属县，上承藩镇，在维系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体系正常运转方面，发挥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可谓“大人物”。然而，由于史书记载的体例限制以及传世文献的流失散佚，大量刺

史事迹湮没无闻，少被重视，又可谓“小人物”。但是，若详细爬梳，相互比勘，仍可于杂芜细碎的史

料中对“小人物”有所发明，并可借此明晰当时的政治实态和历史场景，对于阐释中晚唐地方政局

的变动与演进，深有裨益。

一、问题所在

唐史典籍有关李宗奭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其于宪宗元和年间与共处横海的郑权之间的一段生

死过节:

( 郑权) 累迁至河南尹。( 元和) 十一年，代李逊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十二年，转

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十三年，迁德州刺史、德棣沧景节度使。时朝廷用兵讨李师

道，权以德、棣之兵临境，奏于平原、安德二县之间置归化县，以集降民。沧州刺史李宗奭与权

不协，每事多违，不禀节制。权奏之，上令中使追之。宗奭讽州兵留己，上言惧乱，未敢离郡，乃

以乌重胤镇横海，代权，( 权) 归朝。沧州将吏惧，共逐宗奭。宗奭方奔归京师。诏以悖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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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斩于独柳之下。其弟宗爽，长流汀州。授权邠宁节度。会天德军使上章论宗奭之冤，为权

诬奏，权降授原王傅。寻迁右金吾卫大将军，充左街使。穆宗即位，改左散骑常侍，充入回鹘告

哀使。［1］

若将上引《旧唐书·郑权传》之李宗奭案始末与其他史料进行比勘，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微妙

的差异。先看《旧唐书·宪宗纪》:

( 元和)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斩前沧州刺史李宗奭于独柳树。朝廷初除郑权沧州，宗

奭拒诏不受代，既而为三军所逐，乃入朝，故诛之。［2］

再看《新唐书·郑权传》:

( 郑权) 徙领德棣沧景军。时讨李师道，权身将兵出屯，奏置归化县，绥纳降附。沧州刺史

李宗奭数违命，权劾奏，诏追之，宗奭以州兵留己自解。宪宗更以乌重胤代权，沧人惧，共逐宗

奭还京师，有诏斩以徇，徙权节度邠宁。或讼宗奭为权所诬，左迁原王傅。［3］

再看《册府元龟》:

李宗奭为沧州刺史，与本道节度郑权不叶，不秉节制，权奏之。宪宗令中使追之，宗奭讽州

兵留己，上言惧乱未敢离郡。沧州将吏惧，共逐宗奭。宗奭奔归京师，诏以悖乱之罪，斩于独柳

之下。［4］

再看《资治通鉴》:

沧州刺史李宗奭与横海节度使郑权不叶，( 胡注: 程权既入朝，以郑权代镇横海) 不受其节

制; 权奏之。上遣中使追之，宗奭使其军中留己，( 胡注: 此谓沧州本州之军也) 表称惧乱未敢

离州。诏以乌重胤代权，将吏惧，逐宗奭，( 胡注: 惧重胤讨其党恶) 宗奭奔京师，( 元和十四年

正月) 辛丑，斩于独柳之下。［5］

通过对比以上五段史料，可以发现最显著的差异在于郑权的官职:《旧唐书·郑权传》为“迁德

州刺史、德棣沧景节度使”，《旧唐书·宪宗纪》为“除郑权沧州”，《新唐书·郑权传》为“领德棣沧

景军”，《册府元龟》为“本道节度”，《资治通鉴》为“横海节度使”，此外，《旧唐书·李师道传》还有

“沧州节度使郑权”①之记载。记载殊为含混，但从字面上看却并不相同。按史籍所载，横海军节度

使以治沧州为常，因此，“除郑权沧州”“沧州节度使”“本道节度”“横海节度使”极易被解读为郑权

出任横海军节度使镇沧州，而唐制节度使例兼治所州刺史，更会产生沧州一地同时存在沧州刺史李

宗奭与横海军节度使郑权的误解;“领德棣沧景节度使”仅言横海所领四州，而“德州刺史、德棣沧

景节度使”则明言此节度使镇德州，而非沧州，为何会有如此变化? 此外，《旧唐书·郑权传》所载

元和十三年郑权由华州移镇横海，治德州，那么，由沧州徙治德州，发生于何时? 为何徙治? 李宗奭

在郑权抵达德州之前，即已任沧州刺史，但非横海军节度使，其与新到任之节度使“不协”，矛盾根

源何在? 《旧唐书·宪宗纪》载“朝廷初除郑权沧州，宗奭拒诏不受代”，与其他四段史料所载“每事

多违，不禀节制”“数违命”等明显不同，前者意为朝廷以郑权镇沧州取代李宗奭，而李宗奭拒诏; 后

者意为李宗奭不服身处德州的郑权节制，而非不服朝命，其中差异的原因何在? 李宗奭面对朝廷中

使，以州兵留己为名拒绝进京，则刺史与州兵关系如何? 其后因乌重胤取代郑权，州兵为何又惧而

逐刺史? 其间离合有何深层次的原因? 李宗奭并未跋扈叛逆，为何最终却获罪身死? 由于郑权

“诬奏”，造成李宗奭之“冤”，朝廷有何后续处理? 凡此种种，都需要在还原元和、长庆之际李宗奭

案的时空背景以及横海所处的河北局势的基础上，进行深入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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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 124《李正己传附李师道传》载: “元和十三年七月，沧州节度使郑权破淄青贼于齐州福城县，

斩首五百余级。”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3540 页。



二、沧景、德棣之分合

横海军节度使，以辖沧、景二州为常，故亦称沧景节度使。德宗兴元元年( 784) ，于沧州置横海

军节度使。贞元五年 ( 789 ) ，增置景州。① 而德、棣二州，曾以隶成德军节度使为常，贞元元年

( 785) ，置德、棣二州都团练守捉使，元和四年( 809) ，以德、棣二州置保信军节度使，五年( 810) 废，

重隶成德。［6］直至元和十三年( 818 ) 三月横海军节度使程权入朝，以沧、景二州归于有司，同年四

月，成德王承宗归服朝廷，并献德、棣二州，朝廷即以德、棣二州隶横海军节度使。至此，沧景、德棣

正式合并。之后，长庆二年( 822) 二月，朝廷析横海置德棣节度使，治德州; 同年三月废，横海军节

度使复领沧景、德棣。直至大和元年( 827) 增领齐州，形势再变。因此，在本文考察范围( 元和、长
庆年间) 之内，横海建制历经两次重要变革: 一是元和十三年，沧景、德棣由分到合; 二是长庆二年

二月至三月，沧景、德棣由合到分再到合。

图 1 横海节度使及邻境藩镇形势图［7］

德、棣二州本属成德，元和四年三月，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卒，三军推其子王承宗为留后。［8］

“朝廷伺其变，累月不问。承宗惧，累上表陈谢。至八月，上令京兆少尹裴武往宣谕，承宗奉诏甚

恭，且曰:‘三军见迫，不候朝旨，今请割德、棣二州上献，以表丹恳。’”［9］由是起复成德军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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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唐书》卷 66《方镇表三》记贞元三年( 787) ，“置横海军节度使，领沧、景二州，治沧州。”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846 页。赖青寿据《资治通鉴》卷 231 所载程日华事考订横海军节度使始置于兴元元年，而非贞元三年，

见《唐后期方镇建置沿革研究》第六章第五节《沧景( 横海军) 节度使沿革( 含德棣节度使) 》，复旦大学 1999 年博士
学位论文，第 110 页。另，关于景州始置年代，《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地理志》记为“贞元二年”，《新唐书·地
理志》记为“贞元三年”，赖青寿据《资治通鉴》卷 233 所载程怀直事考订均为“贞元五年( 789) ”之讹。



宪宗朝的藩镇政策与德宗不同，并非一味追授节钺，而是希冀有所牵制。［10］因此，在认可王承宗袭

帅位的同时，又“置保信军节度使，领德、棣二州，治德州”，［11］以原德州刺史薛昌朝为节度使，杜绝

成德“别命将帅，且授其亲将”。王承宗深知裂地分镇［12］的巨大威力，绝非朝廷所言“外虽两镇，中

实一家”，所以不顾与薛昌朝的姻亲关系，一改初衷，在保信旌节抵达德州之前，派兵虏薛昌朝至镇

州加以囚禁。“朝廷又加棣州刺史田涣充本州团练守捉使，冀渐离之。”同时，派遣中使谕旨，令王

承宗遣薛昌朝还镇，王承宗不奉诏，宪宗下诏吐突承璀会诸道军进讨。［13］次年七月，王承宗又上表

三封，乞求赦宥，加之吐突承璀“宿师无功，国威日沮”，朝廷无奈之下，“乃全以六郡付之”，［14］王承

宗遂送薛昌朝入朝。此六郡，包括德、棣二州。因此，《新唐书·地理志》有元和五年“废保信军节

度使，以德、棣二州隶成德节度”［15］之记载。
由此可见，宪宗力图建立“新的政治价值观和运作规则”，［16］改变河朔盘踞、跋扈叛逆之态，希

望借成德献地介入其中，并对节帅予以约束。而王承宗献地仅为表态，并非真心归顺，仍然企图在

朝廷授节后继续掌控德、棣二州。因此，双方矛盾激化，造成保信军节度使、德棣观察使有名无实。
在成德强大军事实力的重压之下，身为其属州的德、棣二州，势单力薄，完全无法与王承宗抗衡，因

此，朝廷欲以二州牵制成德的意图未能实现。［17］八年之后的元和十三年，当王承宗再献二州时，朝

廷不再单独置镇，而是将其隶于横海节度，或许正是吸取此次建节失败的教训，力图通过合并沧景、
德棣，壮大横海实力，以再次牵制成德。

王承宗因朝廷加兵不胜，虽表面谦恭，而心无忌惮。因此，元和十年( 815) 讨淮西时，其与李师

道上表请宥吴元济，并多方阻扰朝廷用兵。直至元和十二年( 817) 十月吴元济被诛，才真正意识到

大势已去，真心归朝。淮西平定，天下震动，元和十三年三月“己酉，横海军节度使程权以沧、景二

州归于有司，权朝于京师”，［18］加之同年“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 王) 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
二州图印至京师”，［19］朝廷遂“以德、棣二州隶横海节度”，［20］并于四月“以华州刺史郑权为德州刺

史、横海军节度、德棣沧景等州观察使”。①

通过考察朝廷与成德针对德、棣二州的博弈往还，可以折射出朝廷力图制约河朔的艰苦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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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 15《宪宗纪下》，第 463 页。另，郑权镇横海的具体时间在“三月”还是“四月”，史籍记载不相
一致。《旧唐书·宪宗纪》载:“三月……辛亥，诏:‘百司职田，多少不均，为弊日久，宜令逐司各收职田草粟都数，

自长官以下，除留阙官物外分给。’至银台待罪，请献德、棣二州，兼入管内租税。……庚辰，诏复王承宗官爵。以华
州刺史郑权为德州刺史、横海军节度、德棣沧景等州观察使。五月乙酉，凤翔节度使李惟岳卒。”观此上下文意，朝
廷以郑权为横海军节度使当在三月，但《旧唐书》此卷“校勘记”称“至银台待罪请献德棣二州兼入管内租税此句上
有脱文。此处当是叙述王承宗遣其子及牙将诣阙请罪事”。考《旧唐书》卷 142《王武俊传附王承宗传》: “( 元和)

十三年三月，( 田) 弘正遣人送承宗男知感、知信及其牙将石汛等诣阙请命，令于客舍安置; 又献德、棣二州图印，兼
请入管内租税，除补官吏。上以弘正表疏相继，重违其意，乃下诏( 复承宗官爵) ，……乃以华州刺史郑权为德州刺
史，充横海军节度使、德棣沧景观察等使。”另，《资治通鉴》卷 240“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四月条”，“夏四月甲寅朔，魏
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图印至京师。……庚戌，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将士，复其官爵。”另，《册府元
龟》卷 165《帝王部·招怀三》:“( 元和) 十三年正月一日敕书: ‘镇州王承宗，……又制曰: ……’先是，命尚书右丞
崔从使镇州，赐之玺书，期以自新。承宗素服俟罪，奉表陈白，帝益矜之，遂复爵命。以华州刺史郑权简较工部尚
书、兼德州刺史、充横海军节度、德棣沧景观察使。”以上为一段，下段为:“四月甲寅，魏博遣使将押送承宗男知感、
知信及其将石汛等至台门请罪，……魏博监军遣使献王承宗德、棣二州图印，并请入管内租税。”综合《旧唐书·王
承宗传》《资治通鉴》《册府元龟》三段记载，可以理清一个基本次序，即王承宗遣子请命及献德、棣二州图印，之后
宪宗下诏复王承宗官爵，之后以郑权为横海军节度使。《旧唐书·王承宗传》之元和十三年三月，不甚明确;《资治
通鉴》及《册府元龟》则明确记载王承宗之子及二州图印于四月抵京，《资治通鉴》更记四月下诏复王承宗官爵。郑
权镇横海在此事之后，朝廷在德、棣二州图印抵京后授郑权节钺，则当在四月无疑。因《旧唐书·宪宗纪》记载脱
文，《旧唐书·王承宗传》记载模糊，容易造成郑权任横海节度使在三月的误读，当予纠正。此外，《册府元龟》记载
将郑权镇横海事置于正月条之末四月条之前，既未明确具体时间，又容易误解为在四月之前，亦误。



王承宗献二州后，朝廷没有更换刺史，反而单独建节，并将二州升级为节度使，原德州刺史薛昌朝为

保军节度使，原棣州刺史田涣充本州团练守捉使，这些都是为“渐离”成德的举措。王承宗多次出

尔反尔，招致朝廷发兵征讨，也正说明了朝廷布局对成德构成的强大威胁。王承宗最终归服之后，

朝廷深知二州得之不易，且人心未稳，亟需有力人选前去稳定局面。加上方定成德，又征讨淄青，

德、棣二州作为前线要冲，更亟需勇武战将前去冲锋陷阵。因此，华州刺史郑权往镇横海，正可谓任

重而道远。
元和十五年( 820) 十月，“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卒，其弟承元上表请朝廷命帅”，［21］由此拉开河

北节帅大规模互调［22］的序幕。朝廷以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为成德军节度使，以成德王承元为义成军

节度使，以昭义节度使李愬为魏博节度使，以义成军节度使刘总为昭义节度使。虽然表面上看此次

互调进展顺利，但背后却危机四伏。①

长庆元年( 821 ) 二月，“幽州节度使刘总奏请去位落发为僧。又请分割幽州所管郡县为三

道。”［23］朝廷部分准奏，三月即“以宣武节度使张弘靖为卢龙节度使”，“以权知京兆尹卢士玫为瀛

莫观察使”。［24］为清除后患，刘总还将都知兵马使朱克融等送至京师。不料张弘靖到任后却激起士

卒怨愤②，且朝廷错估形势，勒朱克融等归本军驱使，不啻放虎归山。同年七月，“( 朱) 克融为乱，复

失河北”。［25］紧随幽州之后，镇州又发生军乱，监军宋惟澄奏:“七月二十八日夜军乱，节度使田弘正

并家属将佐三百余口并遇害。军人推衙将王廷凑为留后。”同月，朝廷以田布为魏博节度使，以深

州刺史、本州团练使牛元翼充深冀节度使③，以裴度为幽、镇两道招抚使，以定局势。随着朱克融与

王廷凑为乱程度不断升级，同年十月，朝廷又以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杜叔良为深冀诸道

行营节度使，牛元翼为成德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节度使，正式出兵进讨。［26］

此时的横海亦在出征之列。长庆元年十月，“沧州乌重胤奏，于( 深州) 饶阳破贼。”而杜叔良出

征日面辞上奏曰“臣必旦夕破贼”，穆宗急于诛叛，遂以杜叔良代乌重胤为沧州刺史、横海军节度

使。［27］虽然乌重胤善将知兵，指出“朝廷制置失宜，贼方凭凌，未可轻进”，［28］但因其久屯深州、观望

累月而被调往他镇。至同年十二月，形势逆转，朝廷赦免朱克融，以其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全力攻讨

王廷凑。但次年正月，朱克融又“陷沧州弓高县，贼攻下博，兼邀饷道车六百乘而去”。［29］杜叔良献

计在前，镇沧州后却惨遭大败，因此被贬归州刺史。此时，另一重要人物王日简浮出水面。镇州军

乱杀田弘正后，穆宗以王日简“尝为镇将，召问其计。日简遂于御前极言利害，兼愿有以自效，因授

德州刺史，经略其事”。因此，杜叔良被贬的同月，朝廷即以王日简为沧州刺史，充横海军节度、沧
德棣观察等使。二月，又“赐姓李氏，名全略，以崇树之”; ［30］并“以深冀行营诸军节度、忠武军节度

使李光颜为沧州刺史、横海军节度使，兼忠武军节度、深冀行营并如故; 以横海军节度使李全略为德

州刺史、德棣等州节度”。［31］至此，德、棣二州单置德棣节度使，与横海军节度使并存，沧景、德棣再

次分离。但为时不长，三月，朝廷又“以德棣节度使李全略复为沧州节度使，仍合沧景德棣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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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新任节帅与在镇将卒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冲突，导致矛盾激化最终致乱。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 增
订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41 页。

关于张弘靖接替刘总入幽州后引发镇兵动乱，以往学界多阐释为燕蓟骄悍，轻文少礼。而陆扬先生的解读
很有启发意义，认为此事反映的是长安清流文化与幽州地方传统和风习的冲突，是朝廷确立权威的象征性一步。
参见陆扬:《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 19 卷，北京: 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此深冀节度使之置，与元和四年( 809) 三月成德王承宗初献德、棣二州后朝廷以之置保信军节度使极为相
似。当时成德领镇、冀、深、赵、德、棣六州，至王廷凑时，领镇、冀、深、赵四州。深、冀二州建节虽然短暂，但却隐含
朝廷借平叛之机蚕食、瓦解成德之用心，值得关注。



镇。① 李光颜还镇许州”。［32］至此，沧景、德棣再次合为一镇。②

由此可见，长庆二年二月至三月间，横海内部沧景、德棣的快速分合，与李全略和李光颜息息相

关。尤其是李全略，两月之间，职务三变。而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身为深冀行营诸军节度使，朝廷

以其“悬军深入，馈运难通，故割沧景以隶之”。［33］此前，长庆二年正月敕:“沧州弓高县宜依旧为景

州，仍隶沧州观察使”，［34］应在李全略镇横海之后。二月，朝廷以李光颜为横海军节度使，领沧州、
景州二州，治沧州，另兼任忠武军节度使。正是因为李光颜须镇横海而兼忠武，所以其所将兵闻当

留沧景，皆大呼西走，欲归许州。“光颜不能制，因惊惧成疾”，三月，“上表固辞横海节，乞归许州;

许之”。［35］

此处《资治通鉴》所载依《穆宗实录》，与《旧唐书·李光颜传》立场迥异:“光颜既受命而行，悬

军讨贼，艰于馈运，朝廷又以沧、景、德、棣等州俾之兼管，以其临贼之郡，可便飞挽。光颜以朝廷制

置乖方，贼帅连结，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即前功悉弃，乃恳辞兼镇。寻以疾作，表祈归镇。朝廷

果讨贼无功而赦廷凑。”［36］《资治通鉴》称李光颜辞横海节钺，原因在于不能制其将兵欲归许州，惊

惧成疾; 而上引《旧唐书·李光颜传》则称“光颜以朝廷制置乖方，贼帅连结，未可朝夕平定”，之后

疾作，似与战事无关。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所论长庆元年十月，穆宗以杜叔良取代乌重胤，《旧

唐书·乌重胤传》称“重胤以朝廷制置失宜，贼方凭凌，未可轻进”。两相比较，《旧唐书》之李光颜

传与乌重胤传对二人罢镇缘由的记载，措词、口吻十分相似，当为撰者曲笔。且二传同卷，或出自一

人之手。此外，《旧唐书·乌重胤传》所载“朝廷又以沧、景、德、棣等州俾之兼管”，也与上引《旧

唐书·穆宗纪》不合。实际情况是，李光颜之横海军节度使仅领沧、景二州，而李全略由横海军节

度使改任德棣节度使，由沧州移镇德州，领德、棣二州。直至长庆三年三月，朝廷准许李光颜还镇许

州，方才合沧景德棣为一镇，至此李全略又由德棣节度使改任沧州节度使，由德州还镇沧州，领沧、
景、德、棣四州。

三、沧州、德州之往复

考诸史籍，沧州刺史、横海军节度使程执恭于元和十二年( 817) 三月奏请改名程权。［37］同年十

月，宪宗平定淮西，［38］“藩方惕息，( 程) 权以父子世袭如三镇事例，心不自安，乃请入朝。十三年，

至京师，表辞戎位。”因此，同年四月，朝廷即命郑权为“德州刺史、横海军节度使、德棣沧景等州观

察使”以代程权，同时，赐地以广程权宅第。［39］六月丁丑，朝廷“以沧景节度使程权为邠州刺史、邠宁

节度使”。［40］此后，同年十一月壬寅，朝廷又以乌重胤为“沧州刺史、横海军节度、沧景德棣观察等

使”。［41］但是，通过程权、乌重胤与郑权之官职全称即可明了，三人所任之“横海军节度使”全然不

同，虽然都辖沧、景、德、棣四州，但最大区别在于程权、乌重胤镇沧州，而郑权却镇德州，此间，横海

军节度使曾发生短暂的徙治及往复现象。
通过梳理沧景、德棣两度分合可以发现，元和十三年以前，横海军节度使治沧州; 同年四月至十

一月，治德州; 同年十一月至长庆二年二月，治沧州; 同年二月至三月，沧景、德棣分离，各治沧州、德
州; 同年三月以后，沧景、德棣复合，治沧州。换言之，横海军节度使常治沧州，治德州为特殊情况，

前后共有两次: 一是元和十三年三月至十一月，为横海军节度使( 沧、景、德、棣四州) 治州，取代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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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 4《义昌》(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529 页) 将此事置于长庆三年( 823) ，误。
《新唐书》卷 66《方镇表三》( 第 1850 页) 载，长庆元年，“置德、棣二州观察处置使，省景州”; 长庆二年，“罢

德、棣二州观察处置使，横海节度使复领景州”。此长庆元年置德、棣二州观察处置使之说，通过正文考察可知并无
他证，当属谬误。



州; 二是长庆二年二月至三月，为德棣节度使( 德、棣二州) 治州，与沧州并列。李宗奭所任沧州刺

史正是沧州失去治州地位之时，而且是横海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沧州沦为一般属州之时。
综上可见，沧景、德棣的分合基本属于朝廷用兵之临时措置，为时短暂。但透过分合可以观察

朝廷对地方政策的变化以及控制力的强弱。李宗奭任沧州刺史期间，正逢朝廷将沧景、德棣合并且

将治所迁往德州。对于沧州将士而言，长期不服朝命已形成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刚刚归服朝

廷即失去治州地位，因使府迁移带来的诸多问题短时间无法解决。对于李宗奭而言，或许出任沧州

刺史之时，已有朝廷再授其横海节钺的心理预期，且之前的德州无论实力还是地位都无法与沧州相

提并论，因此，对朝廷任命郑权出镇德州，实难心服口服。而新任节度使郑权，一方面要受命率军征

讨淄青，另一方面要统辖管内沧、景、棣三州，断然无法接受李宗奭的举动。
因此，双方矛盾激化，不可逆转。最终因郑权上奏朝廷，使李宗奭陷入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虽然沧州以前举足轻重，但如今既为属州，则各方面必受节度使的强力约束; 加之朝廷方讨淄青，正

委郑权以重任，在五镇合力征讨李师道的紧要关头，李宗奭所作所为，多少显得不合时宜，朝廷自然

不会容忍。在遣中使追李宗奭入京未果后，朝廷当机立断，毫不迟疑地将乌重胤调往沧州，取代郑

权为横海军节度使。这说明朝廷完全不想在沧州问题上耗费过多时间和精力，以免牵延淄青战事。
此举不仅免掉郑权，也免掉了李宗奭，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李宗奭原本以沧州州兵为借口，得知

乌重胤即将往镇，将吏或惧怕朝廷问罪，或惧怕乌重胤惩处，矛头转向，一致驱逐李宗奭。此时的李

宗奭，既无官职，又无去处，只好归京。在平叛最关键的元和十三年，朝廷绝不允许服朝命之“顺

地”［42］出现类似“河朔故事”的“悖慢”行为，因此，李宗奭最终命丧黄泉。
此案除李宗奭、郑权两位主角之外，还有一股重要势力，即为沧州州兵。李宗奭不受郑权节制，

拒绝去位入朝，应当是完全凭借州兵的支持，此“州兵”，《资治通鉴》记为“军中”，胡三省注曰:“此

谓沧州本州之军也。”［43］中晚唐藩镇军由衙军、外军镇、支郡兵和县镇构成，［44］其中使府衙军实力

最强，驻扎于属州之州兵，又分节帅任命使府军将统领之外镇军及朝廷任命属州刺史统领之州兵两

部分，至元和十四年( 819) 四月，宪宗采纳乌重胤上奏，开始正式推行“归还刺史军权”改革，［45］在

州兵力全归刺史统领。李宗奭案正发生在乌重胤上奏之前，因横海使府迁往德州，沧州既有军事编

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转移，军事实力也不可能迅速被削弱，加之李宗奭在郑权到任德州之前即

已出任沧州刺史，对沧州州兵已有相当程度的统驭能力。因此，李宗奭才敢于和新任节度使分庭抗

礼。对于沧州而言，在父子相继之程权入朝后，沧州巨大的地位落差造成李宗奭强大的心理反差。
而乌重胤赴任之后，使府又由德州迁回沧州，中间仅有八个月的时间，此八个月正是李宗奭命悬一

线的生死之秋。
李宗奭与郑权的矛盾，暗含沧州使府去留之争，因此最初沧州州兵支持李宗奭。后因朝廷以乌

重胤为横海军节度使，还镇沧州，可谓一箭双雕，不仅取代郑权节度使之位，更因节度使身兼治州刺

史，直接从法理上免除李宗奭沧州刺史之位。之前州兵支持李宗奭而不从郑权，只因郑权身处德

州; 而今乌重胤即将亲莅沧州取代李宗奭，故州兵集体倒戈，驱逐李宗奭。其间人心向背，甚为明

晰。朝廷一纸诏令即可左右沧州州兵之进退，更能说明李宗奭完全没有能力行“河朔故事”。郑权

上奏或情有可原，朝廷诛杀则多少有用刑过重之嫌，难怪之后会有天德军使为李宗奭伸冤，更可理

解为何郑权因被指诬奏而遭贬谪。

四、李宗奭案之余波

如开篇所引《旧唐书·郑权传》记载，元和十四年( 819) 正月，朝廷下诏以“悖慢之罪”将李宗奭

·14·

第 1 期 张达志: 李宗奭案与沧州之变



处斩。之后，改授郑权为邠宁节度使。天德军使①上章论李宗奭之冤，认为郑权诬奏李宗奭，因而

朝廷降授郑权为原王傅。另，同年五月，“以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为邠宁庆节度使，仍以忠武军六

千人赴镇。”［46］则天德军使上奏、郑权被贬之事当在元和十四年正月至五月期间。
透过李宗奭获罪处斩之案，可以发现唐元和、长庆之际，朝廷对地方控制力的变化一波三折。

从宪宗坚持十余年打平藩镇到穆宗之初河北复叛，横海始终作为战略要地而存在。在战局紧绷的

胜败关头，朝廷致力于征讨叛藩，“小人物”如李宗奭，任何影响战局发展的举动都会为朝廷所不

容。因此，其不服朝命，会非常轻易地被归入淮西吴元济、淄青李师道之流，而无暇顾及具体缘由。
李宗奭之获罪，并非简单的法律问题，其背后隐含的政治运作规则，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发现，李宗奭案前后，朝廷的态度有所变化，由之前的直接问斩转变为反思是否

量刑过重，这种转变的契机，应该就是元和十四年二月淄青李师道的平定。因此，天德军使论李宗

奭之冤的上奏，当发生于元和十四年二月之后。
李宗奭获罪身死后，因天德军使为其伸冤，引发其后朝廷中关于李宗奭妻女用刑轻重的讨论:

( 元和) 十五年②五月敕:“李师古尝经任使，待以始终，虽是师道近亲，典章宜有差降。其

妻裴氏及女宜娘，并于邓州安置。”又敕: “李宗奭本于凶狠，自抵诛夷，用戒猖狂，合从孥戮。
故其微细，已正刑章，特示含宏，载宽缘坐。其妻韦氏及男女等，先收在掖庭，并宜放出。”前数

日，上谓宰臣曰:“李师古虽自袭祖父，然朝廷待以始终，其妻于师道，即嫂叔也，虽曰逆人亲

属，量其轻重，宜降等。又宗奭虽抵严宪，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与其子女

俱在掖庭，于法皆似过深，卿等曾留意否?”崔群对曰:“圣情仁恻，罪止凶魁，其妻子近属傥获

宽恕，实合弘覆之道。”上遂出之。准法，逆人亲属得原免者，唯止一身。至是，其奴婢资货，悉

令还付。［47］

元和十四年正月，李宗奭被处斩，之后仅过四个月，朝廷即放其妻出掖庭。“上愍之，宥以轻

典”，［48］足见宪宗对李宗奭案有了新的认识。朝野上下对宪宗此举颇为赞赏，李翱即有“圣明宽恕，

亿兆欣感”［49］之叹。
至于此案另外一位主角郑权，仕途多有波折，且最终并未留下善评美议。长庆三年( 823 ) 四

月，郑权出任岭南节度使，韩愈为文《送郑尚书序》，即已讥其不足当其任。③ 后郑权得岭南节钺，全

因郑注与王守澄，史载“郑权家多姬妾，禄薄不能赡，因( 郑) 注通于( 王) 守澄以求节镇”。［50］南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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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此“天德军使”为谁，史料记载不明，疑为李祐。考《旧唐书》卷 161《李祐传》:“擒元济，以功授神武将军，

迁金吾将军、检校左散骑常侍、夏州刺史、御史大夫、夏绥银宥节度使。宝历初，入为右金吾大将军。”另，《旧唐书》
卷 16《穆宗纪》载:“( 元和十五年六月) 戊寅，以金吾将军李祐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夏州刺史，充夏绥银宥节度使，代
李听。”《资治通鉴》卷 243“唐穆宗长庆四年七月条”载: “( 长庆四年七月) ，夏绥节度使李祐入为左金吾大将军。”
均未言李祐曾任丰州刺史、天德军使。但是，《旧唐书》卷 195《回纥传》载:“( 长庆元年十一月) ，丰州刺史李祐奏:
‘迎太和公主回鹘三千于柳泉下营拓吐蕃。’”《册府元龟》卷 980《外臣部·通好》载: “长庆元年十二月，丰州刺史
李祐奏:‘先入回鹘使裴通、高品、袁有直并回鹘六十四人到鸊鹈泉。’”似乎与李祐传矛盾。或李祐在元和十五年
( 820) 六月兼任夏州刺史、夏绥银宥节度使之前，曾任丰州刺史、天德军使，而史籍阙载，《旧唐书·回纥传》及《册
府元龟》所记长庆元年李祐在丰州刺史任，或为其前任官职。存疑。

《唐会要》记为“五年”，误，当为“十五年”。
“长庆三年四月，以工部尚书郑公为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往践其任。郑公尝以节镇襄阳，又帅沧景德棣，

历河南尹，华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称道。入朝为金吾将军、散骑常侍、工部侍郎、尚书。家属百人，无数亩之宅，僦屋
以居，可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韩昌黎文集校注》注曰: “‘贵而能贫’，此左氏襄二十二年语。权本传
云:‘用度豪侈’，复与此异，何邪? 今按通鉴: 权家多姬妾，禄薄不能赡，因郑注干王守澄求节镇，得广州，此语盖讥
之也。”《韩昌黎文集校注》补注，吴汝纶曰:“此序讥郑不足当其任也。”参见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
昌黎文集校注》卷 4《送郑尚书序》，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285 页。



珍货，郑权到任后，“颇积聚以遗之，大为朝士所嗤”。［51］郑权之品行，为天下所不齿，若与朝廷在李

宗奭案后对其进行的处置相联系，多少能够折射出其与李宗奭同处横海期间微妙的政治关系。虽

然现存史料不能充分证明郑权是否“诬奏”、李宗奭是否“冤屈”，但透过此案的前因后果，仍然可以

明晰元和、长庆之际地处河北的横海发生的节镇分合、属州废置、治州转移等细微变化，从而展现横

海动向对于朝廷稳定并牵制河北的重大意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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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Zongshi Case and the Change in Cangzhou: Ｒesearch on the Situation in
Henghai during the Yuanhe and Changqing Periods in the Tang Dynasty

ZHANG Da-zhi
(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Hubei)

Abstract: There are still a few questionable points in the records about the case that Li Zongshi，Prefect in Cangzhou，

was sentenced to death because Zheng Quan，Military Commissioner in Henghai，brought an accusation to the Emperor in
the 13th year of Yuanhe． Through painstaking study we can find that there were comprehensive divisions and combinations
between Cangzhou，Jingzhou and Dezhou，Dizhou in the province of Henghai，and that the capital of Henghai was moved
between Cangzhou and Dezhou during the Yuanhe and Changqing periods．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area of Hebei the court
was so sensible to Henghai and Li Zongshi． Taking the case into consideration on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in Hebei after Em-
peror Xianzong put down all rebellions，it was clear that the court tended to restrict Hebei by Henghai，and several Military
Commissioners intended to win the court's confidence through Li Zongshi case and other strategic plans．

Key Words: the Tang Dynasty，Li Zongshi case，the change in Cangzhou，the situation in He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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